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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稅務局 

114年度結合統一發票推行辦理 

「漫漫畫出你的Tax」租稅漫畫比賽實施計畫 

一、 依據：本局 114年度結合統一發票推行辦理地區性租稅教育及宣導執 

行計畫。 

二、 目的：為建立學生及社會大眾正確租稅觀念，藉由生動有趣的漫畫創 

作，讓參賽者發揮創意，將稅務知識及雲端發票等重要觀念理

解內化，落實租稅教育向下扎根。 

三、 指導單位：財政部賦稅署、新竹縣政府。 

四、 主辦單位：新竹縣政府稅務局。 

五、 協辦單位：本府教育局及本縣各公私立國民中小學、高中(職)。 

六、 比賽時程： 

(一)收件日期：即日起至 114年 5月 16日(五)下午 5:00止。 

(二)得獎公告：114年 6月 13日前。 

(三)領獎作業：114年 6月 27日前（逾期視同放棄獎項）。 

七、 比賽組別及創作主題：分為下列 3 組，參賽作品須獨立製作，且每位

參賽者參賽作品以 1件為限（學生年級認定皆以 113學年度為主）。 

組別 創作主題 

國小 1-4年級組 

(新竹縣國民小學 

1-4年級在學學生) 

 誠實納稅及稅收的用途 

 發票存雲端 方便又環保 

國小 5-6年級及國中組 

(新竹縣國民小學 5-6年級及

新竹縣國民中學在學學生) 

 地方稅開徵期間要知道 

 稅務的問題 就找納保官！ 

 統一發票兌獎 APP 你的發票大管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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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組 

(中華民國國民，含全國高中

(職)以上學生與社會人士) 

 房屋稅 2.0 戶籍遷入沒煩惱 

 納保法保護您的租稅權益 

 多元繳稅 e起來 

 稅單 e傳送 繳稅好輕鬆 

 雲端發票領獎帳戶設定好 獎金兌

領沒煩惱 

八、 作品規格 

(一)作品規格大小為 8開圖畫紙 1張(38cm×26cm)，直式、橫式不限。 

(二)以 4格連環式漫畫創作方式，須標示跳格順序編號，參賽作品不須裱

框。 

(三)參賽作品需為完整故事，不得有續集或未完之情況，亦不得抄襲臨

摹。 

(四) 手繪作品者，技巧與彩繪素材不限，但不包含素描、立體作品；電

腦繪圖者，須自行列印實體作品依規定交件，若得獎須提供原始圖檔

及可編輯檔，並不得以 AI等生成式工具創作。 

(五)參賽作品請將報名表(附件 1），黏貼於作品背面左下方，並連同個人

資料授權暨著作權讓與同意書(附件 2）一併繳交。 

九、報名方式：參賽作品請於收件日期截止前，以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

或於本局上班時間親送至企劃服務科二股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6

號)，並請於信封上註明「租稅漫畫比賽」，活動相關訊息、附件下載

可至本局網站首頁/訊息專區/活動訊息項下查詢。 

十、評審方式： 

(一)參賽作品彙整後，由本局專業稅務人員 1位及聘請相關領域專業人士

2位進行評選。 

(二)評審標準：主題內容 35%，創意呈現 35%，繪圖技巧 30%。 

(三)各組獎勵名額，得視入選作品之水準及參賽件數之多寡酌予調整或從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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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比賽獎項： 

(一)作品評選獎 

  組別 

 

名次 

參賽者 指導老師 

國小 1-4年

級組 

國小5-6年

級及國中

組 

社會組 

國小1-4年

級指導老

師 

國小 5-6年

級及國中組

指導老師 

第 1名 

5,000元 

超商禮物卡

及獎狀 

5,000元 

超商禮物卡

及獎狀 

10,000元 

超商禮物卡 

1,000元 

超商禮物卡

及敘獎 

1,000元 

超商禮物卡

及敘獎 

第 2名 

3,000元 

超商禮物卡

及獎狀 

3,000元 

超商禮物卡

及獎狀 

8,000元 

超商禮物卡 

800元 

超商禮物卡

及獎狀 

800元 

超商禮物卡

及獎狀 

第 3名 

2,000元 

超商禮物卡

及獎狀 

2,000元 

超商禮物卡

及獎狀 

6,000元 

超商禮物卡 

500元 

超商禮物卡

及獎狀 

500元 

超商禮物卡

及獎狀 

佳作 

5名 

1,000元 

超商禮物卡

及獎狀 

1,000元 

超商禮物卡

及獎狀 

3,000元 

超商禮物卡 

300元 

超商禮物卡

及獎狀 

300元 

超商禮物卡

及獎狀 

備註：第 1名指導老師敘獎限新竹縣國中、小學校老師。 

(二)早鳥獎 

各組前 20名(共 60名)完成作品繳交且作品內容規格及相關參賽資

料均符合規定者，可獲得超商禮物卡 200元。 

十二、注意事項 

(一) 參賽作品應為原創且未發表、參賽或得獎之作品，並嚴禁仿冒、抄

襲、盜用他人作品，如發現上述情事，由參賽者自負法律責任，本

局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並追回已頒發之獎項(該獎項從缺，不另候

補)。 

(二) 參賽作品不得為商業宣傳，並禁止為個人、組織及產品進行置入性

行銷或有任何暗示參賽者身分之註記，且嚴禁色情、暴力、謾罵、

挑釁等違反善良風俗之情事，若經本局認定參賽作品違反本活動辦

法時，該參賽作品視同不符合參賽資格，參賽者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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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作品內容若有強化性別刻板印象或歧視等情事，經評審認定後，衡

酌予扣分。 

(四) 報名表之指導老師限填 1位校內老師，若無校內指導老師則填「無」，

俾利得獎後辦理敘獎事宜。 

(五) 得獎作品請自留底稿概不退回，著作權將歸本局所有，本局擁有一

切刪改、重製、發行、編輯、公開傳輸、播送、展示及推廣宣導等

相關用途之權利，均不須另行通知參賽者，亦不另給酬。 

(六) 參賽作品可於報名表上選擇如未得獎是否領回作品，國小及國中組

如欲領回作品，本局將於活動結束後將作品放置於縣府交換櫃，由

學校代為領回轉交參賽學生；社會組如欲領回作品，請於活動結束

後自行至本局領回，本局不受理代為郵寄，作品僅保留至 114 年

12月 31日。 

(七) 參賽者務必填寫正確資料，如有登錄不實或違反本活動規範，或經

審核資料不完整或資格不符時，主辦單位有權取消該作品之參賽資

格。 

(八) 凡報名者即視為同意及遵守本次參賽各項規定事項，並尊重評審的

專業與評審結果。 

(九) 本次活動所蒐集、處理、利用參賽者之個人資料，僅用於新竹縣

114年度租稅漫畫比賽使用，並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不做其它

用途。 

(十) 參賽者請留真實姓名、郵寄詳細地址及聯絡電話供主辦單位作為寄

送得獎獎品用，若因資料填寫錯誤致無法通知得獎訊息時，視為自

動放棄得獎資格，主辦單位將不負任何責任。 

(十一)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得獎者若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中

獎金額(價值)超過新台幣(下同)1,000元以上者，需繳交身分證

正反面影本(未成年人可以法定代理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戶口

名簿影本替代)供報稅使用，年度報稅時，將計入個人所得。 

(十二)參賽者同意遵守本活動辦法之各項規定，若因不可抗力因素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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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活動期程之必要或有未盡事宜，本局保留刪改、補充及解釋

之權利，若有任何更動，皆以本局官網公告為準，不另行通知。 

(十三) 凡報名參加本比賽者，視為已充分瞭解本活動辦法中各條款內

容，並完全同意遵守本活動辦法之各項規定。 

十三、本實施計畫奉核定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之。 

十四、如有相關問題，請洽詢新竹縣政府稅務局楊小姐，電話：03-5518141

分機 221。 


